
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A11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陈彬 美编：张昕文 件

■■■■■ ■■■■■ ■■■■■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
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帮助民族
自治地方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增进民族
团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
原则下，根据本地实际，可以采取特殊政策
和灵活措施，自主安排、管理经济和社会发
展事业。”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各级国家机关
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和
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在本省高等学校举
办民族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各类专业
人才。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积极做好民族自
治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干部交流工作。有计划地选派民族自治
地方的少数民族干部到上级机关、经济相
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
地方各类专业人才在职称评定、科研项目、
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民族自治地
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优惠政策聘用高
级专业人才。”

四、将第四条第三款修改为：“ 民族自
治地方招录公务员（含参公管理工作人员）
时，采取单设职位、划定一定比例等优惠措
施招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
数民族的人员。具体办法由省级公务员主
管部门制定。”

五、将第五条和第十七条合并作为第
五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组织其他地区的教育、工程技术、医疗
卫生等专业人员到民族自治地方定期工
作。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期间，除派出单
位应当保证其享受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外，对其生活待遇给予适当照顾。
“鼓励其他地区的干部和各类专业人

才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时间较长的汉

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的子女，其户籍在
民族自治地方的，在教育方面享受少数民
族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
定。”

六、将第六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应
当逐年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农业投入，
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农业产业，加强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生态农
业、循环农业和休闲农业。在安排农业基
本建设项目和资金时，给予优先照顾。”

七、将第八条修改为：“ 省人民政府应
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
度，国家下拨的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专
项发展资金等，重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
贫困地区，优先扶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自治县贫困地区。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应当帮助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少数民
族群众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支持以通水、
通路、通电、通信和危房改造等为重点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对需要迁居
的，应当规划和建设新的聚居点，切实解决
生产用地，配套灌溉设施，引导和帮助少数
民族群众到新的聚居点生活和生产。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扶贫开发 。”

八、将第九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扶
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发展
优势产业，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开展招商引
资、对外经济技术和劳务合作。

“省人民政府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民
族贸易、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
品生产发展，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民族贸
易企业、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方面给予照
顾。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对民族自治地方
的企业依法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省和市、
县、自治县财政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十、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应当充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旅游资源，开
发具有热带风光和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
旅游产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旅游、
民俗旅游。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的
旅游业纳入全省旅游发展规划，支持对民
族自治地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民族自治地方
旅游发展规划时，应当征求同级民族工作
部门的意见。”

十一、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
为：“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
的生态保护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对在野
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给
予合理补偿。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林
业，将国家安排的重要的林业生态建设项
目和林业专项资金优先安排给民族自治地
方。”

十二、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一
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
加大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培养力度，采取多
种形式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教师的培训，
提高教学水平。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
符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业生到民族自治

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给予相应的优
惠待遇。”

十三、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
为：“省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
展教育事业，逐年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教
育的投入，其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他地
方。在安排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时，给予民
族自治地方重点照顾。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办
好民族中学、寄宿制少数民族班、少数民族
高中班和民族预科班。

“省人民政府安排少数民族教育专项
补助资金，依照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义务
教育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补助住宿费、生
活费和交通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
中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免除学费、住宿费和
教材费，对生活费给予补助；实行免费中等
职业教育，逐步提高补助标准；为考取高等
学校的少数民族特困学生提供助学金；奖
励考取国家重点院校的少数民族本科生，
以及考取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少数民族人
员。”

十四、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
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重视发
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业，逐年加
大投入，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
社会保障事业给予扶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安排社会保障
补助经费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顾。”

十五、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第一
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应当逐年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医
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其增长幅度应当高于
其他地方。积极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培养少数民族医疗卫
生技术人员，加强乡村卫生室管理和乡村
医生队伍建设，落实乡村医生多渠道补偿
政策，提高医务人员待遇。改善医疗卫生
条件，做好地方病、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和
妇幼保健工作。”

十六、将第十八条修改为：“省人民政
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重视和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广播、电视、文学、艺术、
体育、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培育和发展民族
文化产业。

“省人民政府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和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繁荣民族文艺创作，开展健康、文明的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丰富各民族群众的文
化生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预算中安
排资金，或者在具备条件时设立少数民族
文化保护与开发专项资金，用于少数民族
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十七、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省级
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
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补助方式，逐步
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对民族
自治地方上划增值税中央返还部分，全额留
给民族自治地方统筹安排使用。”

十八、将第二十条修改为：“省人民政
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
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顾。

“根据统一规划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实
际，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水利、交通、
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国家
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帮助落实项目所需的配套资金；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自治县和财政困难自治县
确实无力负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除
配套资金。对本省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免除民族自治地方配
套资金。

“对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设立的各类基
金会，应当给予支持、扶助。鼓励社会各界
对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类基金项目提供
赞助。”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省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村镇
规划管理，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
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完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
进程。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村镇规划，应当
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保护具有
民族特色的街区和建筑。鼓励和支持建设
具有民族特色的街区和建筑。

“省人民政府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新农
村建设，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电网升级
改造等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改
善村容村貌。”

二十、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
修改为：“省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应当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宣传教育，对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遵
守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对
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每年将
监督检查的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修改为：“每年农历三月，为本省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开展各种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每年农
历三月三日，为本省黎族苗族传统节日，节
日放假的具体办法由民族自治地方规定。
全省性三月三节庆活动由省人民政府举
办。”

本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
应修改，重新公布。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的决定

（2015年11月27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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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于2015年11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
经济和社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
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依照本地实
际，可以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自主安
排、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坚持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发挥本地方的优势，加快改革开
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对少
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和使用。根据实
际情况，在本省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培养
少数民族干部及各类专业人才。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积极做好民族自治
地方与上级国家机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干部交流工作。有计划地选派民族自治地
方的少数民族干部到上级机关、经济相对
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
方各类专业人才在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科
技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民族自治地方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优惠政策聘用高级
专业人才。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领
导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少数民族干部。

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在配备领
导干部时，应当划定一定的比例从实行区
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中选
拔任用。

民族自治地方招录公务员（含参公管
理工作人员）时，采取单设职位、划定一定
比例等优惠措施招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
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具体办法由
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制定。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组织其他地区的教育、工程技术、医疗卫
生等专业人员到民族自治地方定期工作。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期间，除派出单位应
当保证其享受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外，对
其生活待遇给予适当照顾。

鼓励其他地区的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
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时间较长的汉族
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的子女，其户籍在民
族自治地方的，在教育方面享受少数民族
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农业投入，帮助民族自
治地方发展农业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大力发
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
和休闲农业。在安排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和
资金时，给予优先照顾。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措施对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劳动力
进行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组织民族
自治地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
镇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民族
自治地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国家下拨
的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专项发展资金
等，重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地区，优先
扶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自治县贫困地
区。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应当帮助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少数
民族群众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支持以通
水、通路、通电、通信和危房改造等为重点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对需
要迁居的，应当规划和建设新的聚居点，
切实解决生产用地，配套灌溉设施，引导
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到新的聚居点生活
和生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族自治地
方的扶贫开发。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扶持民族自治地
方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发展优势产业，建立
商品生产基地，开展招商引资、对外经济技
术和劳务合作。

省人民政府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
贸易、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
生产发展，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民族贸易
企业、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在
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方面给予照
顾。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对民族自治地方
的企业依法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十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财政设立
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

费。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应当充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
旅游资源，开发具有热带风光和民族特色
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加快发展乡村旅
游、休闲旅游、民俗旅游。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的旅
游业纳入全省旅游发展规划，支持对民族
自治地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加
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民族自治地方旅
游发展规划时，应当征求同级民族工作部
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民
族自治地方的生态保护投入和转移支付力
度，对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
设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民族自
治地方，给予合理补偿。帮助民族自治地
方发展林业，将国家安排的重要的林业生
态建设项目和林业专项资金优先安排给民
族自治地方。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应当采取措施推动民族自治
地方的科技进步，推广实用先进技术，加强
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创新。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民
族自治地方环境、资源特点，有计划地组织
实用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的研究，帮助民
族自治地方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
品和特色产业。在科技项目和科技经费的
安排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支持。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
应当加大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培养力度，采
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教师的培
训，提高教学水平。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
师和符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业生到民族
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给予相应
的优惠待遇。

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根据适当放
宽录取标准和条件的原则，制定高等学校
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收少数民族考生的
优惠条件。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
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逐年增加对民族
自治地方教育的投入，其增长幅度应当高
于其他地方。在安排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时，给予民族自治地方重点照顾。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办好

民族中学、寄宿制少数民族班、少数民族高
中班和民族预科班。

省人民政府安排少数民族教育专项
补助资金，依照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义务
教育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补助住宿费、生
活费和交通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
中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免除学费、住宿费和
教材费，对生活费给予补助；实行免费中
等职业教育，逐步提高补助标准；为考取
高等学校的少数民族特困学生提供助学
金；奖励考取国家重点院校的少数民族本
科生，以及考取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少数
民族人员。

第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应当重视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
业，逐年加大投入，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
保障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
社会保障事业给予扶持，帮助民族自治地
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安排社会
保障补助经费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
顾。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应当逐年增加对民族自治地
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其增长幅度应当
高于其他地方。积极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培养少数民族医
疗卫生技术人员，加强乡村卫生室管理和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落实乡村医生多渠道
补偿政策，提高医务人员待遇。改善医疗
卫生条件，做好地方病、流行性传染病的防
治和妇幼保健工作。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制定计划生育的具体
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实行优生优育，提高
人口素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保护和发展少
数民族传统医药，对挖掘、研究和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
给予扶持和帮助。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应当重视和加快民族自治地
方广播、电视、文学、艺术、体育、出版等事
业的发展，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省人民政府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和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繁荣民族文艺创作，开展健康、文明的民族
传统体育活动，丰富各民族群众的文化生
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预算中安排
资金，或者在具备条件时设立少数民族文
化保护与开发专项资金，用于少数民族文
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第十九条 省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
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
定的其他补助方式，逐步增加对民族自治
地方的资金投入。对民族自治地方上划增
值税中央返还部分，全额留给民族自治地
方统筹安排使用。

国家和省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
专款和其他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
扣减、截留和挪用。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
给予照顾。

根据统一规划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实
际，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水利、交通、
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国家
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帮助落实项目所需的配套资金；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自治县和财政困难自治县
确实无力负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除
配套资金。对本省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免除民族自治地方配
套资金。

对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设立的各类基金
会，应当给予支持、扶助。鼓励社会各界对
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类基金项目提供赞
助。

第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矿
产资源补偿费留成比例，应当高于其他地
区。

省人民政府应当从征收的水资源费中
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民族自治地方
水源保护地的补偿。

对民族自治地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
补偿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民族自治地方村镇规划管理，推进少数民
族特色村镇建设，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民族
自治地方城镇化进程。

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村镇规划，应当
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保护具有
民族特色的街区和建筑。鼓励和支持建设
具有民族特色的街区和建筑。

省人民政府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新农村
建设，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电网升级改
造等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改善
村容村貌。

第二十三条 省级国家机关和民族
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加强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对民族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遵守和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对本
规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每年将监
督检查的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
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四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
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本
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可以
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开展有益于人民
身心健康，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的
活动。

每年农历三月，为本省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各种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每年农历三月三日，
为本省黎族苗族传统节日，节日放假的具
体办法由民族自治地方规定。全省性三月
三节庆活动由省人民政府举办。

第二十五条 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本规定成绩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
励。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本规定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
理。

第二十六条 五指山市、东方市适用
本规定。

三亚市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
策。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
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5年7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1994年10月14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5年3月31日海南省第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5年11月27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


